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教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暨交流補助要點 

114 年 10 月 14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訂定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鼓勵專任教師出國參與國際性學術活

動，以促進學術交流並提升本校研發水準，特定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教師參加

國際學術會議暨交流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經費來源自當年度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或其他計畫支應，並視經費情形由本院公告

申請之。惟本項經費若不足以支付全部申請案件時，得依實際經費狀況酌予補助或不予

補助之。 

三、補助對象如下： 

 （一）凡本院講師以上之專任教師或專任研究員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以本校名義發表論

文或展演創作或擔任小組主持人，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助，並以專任教師為優先，每

一論文以補助一人發表為限，每一展演創作以補助二人為限。 

 （二）擔任國際重要學術學會理監事或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編輯委員等特殊職務，必須出席

相關會議而無發表論文者。 

 （三）以本校名義進行國際交流活動，經系(所、學位學程)推薦者。 

  以上補助對象需以外文及外語進行論文發表與學術交流，該活動須有不同之參與國家，

且主辦國與舉辦地應為中國大陸及港澳以外之地區。 

四、申請人應事先向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教育部或本校申請補助，凡已獲本校或校外其

他單位全額補助者，或已獲教育部補助者，本院不予補助。同一申請人於同一年度內以

申請補助一次為限。申請補助項目如下： 

  （一）未獲生活費補助者，得申請出國期間之生活費，金額上限依「中央政府各機關派

赴國外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規定辦理。 

  （二）未獲機票補助者，得申請由國內至會議舉行地點最直接航程之往返機票費，補助

上限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 

  （三）未獲註冊費補助者，得申請出席會議之註冊費。 

  （四）手續費（包括簽證費及機場服務費）。 

  （五）保險費（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合保險金額新臺幣四佰萬元）。 

  （六）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補助之補助項目優先順序： 

     1.已向本校或校外單位申請，但未獲通過者（請檢附本校或校外單位申請證明）。 
        2.已向本校或校外單位申請並獲補助一案者，第二案得提報申請補助。 
  以上各項補助費用由申請人先行墊付，檢據申請補助。 

 五、 申請作業 

  （一）申請期限：經本院公告，申請人應於當年度 7 月 31 日或 11 月 30 日前，將申請資

料送至本院，逾期不予受理，逾期與否之認定，以本院收件日期為準據。如會議

或交流活動係於 12 月辦理者，可先於 11 月 30 日前提出申請，並視核定情形，於

12 月 31 日前檢據覈實報支。如無法核銷，剩餘款項由院長依需求情形分配使

用。 



   （二)申請程序：申請人應填寫申請表，並檢附大會正式邀請函、論文被接受之通知、

詳細會議或活動日程、發表論文之摘要及全文、交流活動計畫書及成果報告書、

往返機票票根、註冊及住宿支出憑證，及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結果通知之證明文

件等依規定須具備之文件，提送本院審查。並由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會

議考量經費來源、年度預算及學術推展需要，擬定補助名單及經費數額。並依教

師後續發表期刊論文之情形，作為翌年申請補助審查之參考。 

六、 審查原則： 

 （一）各項補助費用之比例原則如下，本院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會議並得依當年度經費

情形依比例調整額度，覈實報支： 
  1.亞洲以外地區為每人新臺幣 2 萬元。 
  2.亞洲地區為每人新臺幣 1 萬元。 
 （二）補助依下列審查基準決定補助順序： 
  1.會議或活動之學術地位及重要性高。 
  2.論文或展演之學術價值高。 
  3.非赴以中文為母語之國家交流。 
  4.申請者採動態方式發表或交流。 
  5.與申請者學術專長相關性高。 
  6.已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但未獲補助者。 
七、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教育學院， 
於 114 年 10 月 14 日院務會議通過， 
114 年 10 月 21 日校長核准， 
114 年 10 月 28 日公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教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暨交流補助要點逐點說明 

規定 說明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

鼓勵專任教師出國參與國際性學術活動，以促進

學術交流並提升本校研發水準，特定訂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教育學院教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暨交流

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訂定本要點之緣由及目的。 

二、經費來源自當年度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或其

他計畫支應，並視經費情形由本院公告申請之。

惟本項經費若不足以支付全部申請案件時，得依

實際經費狀況酌予補助或不予補助之。 

本點係說明補助之經費來源。 

三、補助對象如下： 

 （一）凡本院講師以上之專任教師或專任研究員出

席國際性學術會議，以本校名義發表論文或

展演創作或擔任小組主持人，得依本要點申

請補助，並以專任教師為優先，每一論文以

補助一人發表為限，每一展演創作以補助二

人為限。 

 （二）擔任國際重要學術學會理監事或國際知名學

術期刊編輯委員等特殊職務，必須出席相關會

議而無發表論文者。 

 （三）以本校名義進行國際交流活動，經系(所、學

位學程)推薦者。 

  以上補助對象需以外文及外語進行論文發表與學

術交流，該活動須有不同之參與國家，且主辦國

與舉辦地應為中國大陸及港澳以外之地區。 

本點係說明本要點補助之對象，以及

其論文發表與學術交流需以外文或外

語進行，且該活動舉辦地為中國大陸

及港澳以外之地區。 

四、申請人應事先向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教育部

或本校申請補助，凡已獲本校或校外其他單位全

額補助者，或已獲教育部補助者，本院不予補

助。同一申請人於同一年度內以申請補助一次為

限。申請補助項目如下： 

  （一）未獲生活費補助者，得申請出國期間之生

活費，金額上限依「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

國外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規

定辦理。 

  （二）未獲機票補助者，得申請由國內至會議舉

行地點最直接航程之往返機票費，補助上

限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

本點係說明申請補助之項目及優先順

序，惟各項補助費用由申請人應先行

墊付，並檢據申請補助。 



理。 

  （三）未獲註冊費補助者，得申請出席會議之註

冊費。 

  （四）手續費（包括簽證費及機場服務費）。 

  （五）保險費（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合保險金

額新臺幣四佰萬元）。 

  （六）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補助之補助項目優先

順序： 

     1.已向本校或校外單位申請，但未獲通過者

（請檢附本校或校外單位申請證明）。 
        2.已向本校或校外單位申請並獲補助一案

者，第二案得提報申請補助。 
  以上各項補助費用由申請人先行墊付，檢據申請

補助。 

五、 申請作業 

  （一）申請期限：經本院公告，申請人應於當年

度 7 月 31 日或 11 月 30 日前，將申請資料

送至本院，逾期不予受理，逾期與否之認

定，以本院收件日期為準據。如會議或交流

活動係於 12 月辦理者，可先於 11 月 30 日

前提出申請，並視核定情形，於 12 月 31 日

前檢據覈實報支。如無法核銷，剩餘款項由

院長依需求情形分配使用。    

（二)申請程序：申請人應填寫申請表，並檢附大

會正式邀請函、論文被接受之通知、詳細會

議或活動日程、發表論文之摘要及全文、交

流活動計畫書及成果報告書、往返機票票

根、註冊及住宿支出憑證，及向其他單位申

請補助結果通知之證明文件等依規定須具備

之文件，提送本院審查。並由本院系（所、

學位學程）主管會議考量經費來源、年度預

算及學術推展需要，擬定補助名單及經費數

額。並依教師後續發表期刊論文之情形，作

為翌年申請補助審查之參考。 

一、為配合計畫經費核撥及核銷期程，擬

定 7 月 31 日及 11 月 30 日為受理申

請之截止日。 
二、說明申請人提出申請應填具表單並檢

附資料，提送本院進行審查，並以本

院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會議為審

核經費補助之單位。 

六、 審查原則： 

 （一）各項補助費用之比例原則如下，本院系（所、

學位學程）主管會議並得依當年度經費情形依

比例調整額度，覈實報支： 
    1.亞洲以外地區為每人新臺幣 2 萬元。 
    2.亞洲地區為每人新臺幣 1 萬元。 
 （二）補助依下列審查基準決定補助順序： 

本點係說明審核補助之原則及基準。 



   1.會議或活動之學術地位及重要性高。 
   2.論文或展演之學術價值高。 
   3.非赴以中文為母語之國家交流。 
   4.申請者採動態方式發表或交流。 
   5.與申請者學術專長相關性高。 
   6.已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但未獲補助者。 
七、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施行日及修正之法制程序。 

 
  



 

申請人 
姓名 

中文： 
英文： 

服務單位 
及職稱 

 

聯絡電話 
(公)： 
(手機)： 

電子信箱 
 

國際會議 
(交流活動) 
正式名稱 

中文： 

英文： 

會議(活動) 
時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地點（國、州、城市、學校等）： 
 

會議(活動)
重要性概述 

參與國家數： 
重要性： 
 
 

主要使用語言： 
□英文    □其他外文： 

□國際學術會議 
所屬國際 
組織名稱 

中文：                      英文：              

會議主辦 
單位名稱 

中文：                     英文：               

已發表之 
論文題目 

中文： 
作者順序： 

英文： 

★大會排定論文發表方式或任務：□邀請演講  □口頭  □海報   
               □主持人或引言人     □其他        

□交流活動 

交流單位 中文： 英文： 

交流目的 
中文： 
 

交流過程 
中文： 
 

交流成效 
中文： 
 

★大會或活動辦理單位是否補助費用： 
□否   
□是：□機票費 □生活費 □註冊費 □其他      

★有無向本校、教育 □有（機構名稱：         補助項目: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年度 

教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暨交流補助申請表 



備註： 

1.請於每年 7 月 31 日及 11 月 30 日前依公告檢具本表及相關資料送教育學院辦公室彙辦。 

2.本表依本院「教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暨交流補助要點」規定辦理。 
 

部，國科會或其他機

構申請補助 
□無 

★本案擬申請補助之金額（以新臺幣計）： 
□機票費              元 □生活費              元 □註冊費              元 
□手續費              元  □保險費              元 
總計         元整  


